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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2）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摘要：

• 本集團收入達人民幣1,703,207千元，與同期比較上升0.9%。

• 本集團毛利達人民幣381,577千元，與同期比較上升7.8%。

• 本集團稅前利潤達人民幣94,533千元，與同期比較下降25.7%。

•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本期利潤達人民幣58,043千元，與同期比較下降
28.5%。

• 本公司基本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86分。

• 本公司董事會已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折合約人民幣0.8分）（同
期：每股1港仙（折合約人民幣0.8分））。

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回顧期」）之中期業績。該中期業
績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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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附註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收入 2 1,703,207 1,688,520
銷售成本 (1,321,630) (1,334,531)

毛利 381,577 353,98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43,718 43,751
銷售及分銷費用 (175,786) (120,715)
管理費用 (152,809) (130,064)
其他費用 (1,389) (17,844)
財務費用 4 (1,158) (1,630)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380 (291)

稅前利潤 94,533 127,196

所得稅支出 5 (23,511) (29,530)

本期利潤 71,022 97,666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8,043 81,234
 非控制性權益 12,979 16,432

71,022 97,666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6 1.86分 2.60分
 攤薄 6 1.86分 2.60分

應付股息的詳情已在本公告第13頁之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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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全面損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本期利潤 71,022 97,666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769 (11,678)

本期全面收入合計 71,791 85,988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8,812 69,556
 非控制性權益 12,979 16,432

71,791 8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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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40,527 882,133
預付土地租金 55,378 56,108
商譽 21,161 21,161
其他無形資產 300,985 301,751
於聯營公司投資 20,862 6,763
遞延稅項資產 35,528 41,32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8,194 3,078

非流動資產合計 1,282,635 1,312,316

流動資產
存貨 8 635,999 651,707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 9 1,339,726 1,268,212
預付款、保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9,945 81,176
其他流動資產 12,087 16,919
短期存款 66,560 89,4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5,912 1,349,152

流動資產合計 3,410,229 3,456,65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0 491,546 510,35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31,635 319,754
計息貸款及借款 11 44,764 47,117
政府補助 6,748 1,909
應繳所得稅 15,855 21,147

流動負債合計 790,548 900,279

淨流動資產 2,619,681 2,556,3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02,316 3,868,695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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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 15,788 13,576
遞延稅項負債 94,330 94,494
其他負債 212 –

非流動負債合計 110,330 108,070

淨資產 3,791,986 3,760,625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 2
儲備 3,686,008 3,627,676
建議宣派末期股息 – 49,192

3,686,010 3,676,870

非控制性權益 105,976 83,755

總權益 3,791,986 3,76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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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48,581) 108,440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6,330 (174,19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36,194) (51,6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78,445) (117,38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32,035 1,200,357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7,678) (12,650)

於現金流量表中呈列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5,912 1,070,322

銀行透支 – 10,489

於財務狀況表中呈列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5,912 1,08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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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

權益

儲備

股東

出資

法定

公積金

僱員權益

福利準備

匯兌

準備

留存

收益

建議宣派

末期股息 合計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2014年1月1日 2 1,892,393 (4,158) 6,416 97,539 13,936 (105,317) 1,726,867 49,192 3,676,870 83,755 3,760,625

本期利潤 – – – – – – – 58,043 – 58,043 12,979 71,022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 – 769 – – 769 – 769

本期全面收入合計 – – – – – – 769 58,043 – 58,812 12,979 71,791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 9,242 9,242

轉入法定公積金 – – – – 5,209 – – (5,209) – – – –

僱員購股權安排 – – – – – 127 – – – 127 – 127

調整宣派2013年末期股息 – (607) – – – – – – (49,192) (49,799) – (49,799)

2014年6月30日 2 1,891,786 (4,158) 6,416 102,748 14,063 (104,548) 1,779,701 – 3,686,010 105,976 3,791,986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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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1 編製基礎

本集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
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該
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均以人民幣呈列，除非另有指明，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到最接近
的千位(’000)。

編製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3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惟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其中亦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該等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本集團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
應連同本集團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1.2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已就本期間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修正案

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修正
案－投資實體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正案 國 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正案金融工具：呈列－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正案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正案資產減值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正案 國 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正案金融工具：確認及計

量－經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延續所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稅
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1.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尚未於該等財務報表中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正案

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對沖會計法及修正
案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正案 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正案─取得共同經
營中權益的會計處理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3

國 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修正案

國 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
正案生產性植物 2

國 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修正案

國 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
正案－釐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2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正案 國 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正案僱員福利－界定
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正案 2010年至2012年週期的年度改進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正案 2011年至2013年週期的年度改進1

1 於2014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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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資料

銷售收入指已售貨物的發票價值，經扣除退貨和折扣的淨額。

出於管理目的，本集團基於產品及服務組成業務單元，劃分以下三個報告業務分部：

(a) 燈具產品分部：燈具產品是指一整套照明器材，包括燈具外殼、光源（即燈泡或燈管
等燈光來源）和照明電器。基於終端客戶的需求，出售的燈具產品為整燈或不含光源
和照明電器的照明器材；

(b) 光源產品分部：光源產品是指用於緊湊型螢光光源、HID光源、螢光光源、鹵鎢光源
和LED光源的一系列燈泡和燈管等；及

(c) 照明電器分部：照明電器產品是指電子變壓器、用於螢光和HID光源的電子與電感鎮
流器和HID鎮流器盒。

為制定資源分配決策及評估業績，管理層將分別監控本集團業務分部的業績。分部業績按
照報告分部利潤評估（根據經調整稅前利潤計量）。經調整稅前利潤的計量與本集團的稅
前利潤相同，惟利息收入、財務費用、未分配收入及收益和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則不包括
在該計量中。

分部間的銷售及轉讓以在當時現行市場價格基礎上向第三方作出的銷售價格為參照進行交
易。

由於各報告分部的總資產、負債及資本支出並不經常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人，董事認為該
等金額的披露並非必要。

分部資料為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業績數據，具體如下。

收入 業績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燈具產品 1,086,439 902,695 258,878 214,663
光源產品 500,564 653,828 104,853 116,914
照明電器產品 116,204 131,997 19,697 24,915

合計 1,70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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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本集團須根據附屬公司所處地及經營地的稅務司法管轄區所產生或賺取的利潤，按獨立法
人實體基準繳納所得稅。回顧期內，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英國或巴西產生任何應課稅
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英國企業所得稅或巴西公司所得稅計提撥備（同期：無）。

下表列示回顧期內所得稅支出項目，且均為中國所得稅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即期所得稅
 －當期即期所得稅支出 23,441 28,742
 －調整以前年度即期所得稅 (5,560) (4,414)

遞延所得稅
 －有關臨時差額的產生和撥回 5,630 5,202

本期所得稅支出合計 23,511 29,530

本公司在中國大陸的附屬公司按25%繳納企業所得稅。按照中國大陸的稅收優惠政策，我
們的兩家附屬公司（重慶雷士和雷士照明（中國））獲當地稅務機關確認為西部開發企業，
享受15%的優惠稅率；同時我們的一家附屬公司（江山菲普斯）獲中國稅務機關確認為高
新技術企業，享受15%的優惠稅率；三友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已於2013年底屆滿，三友現
正申請續新證書。

下表列示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稅率：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惠州雷士 25.0% 15.0%
重慶雷士 15.0% 15.0%
浙江雷士 25.0% 25.0%
江山菲普斯 15.0% 15.0%
漳浦菲普斯 25.0% 25.0%
三友 25.0% 15.0%
上海阿卡得 25.0% 15.0%
雷士照明（中國） 1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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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根據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擁有人應佔的利潤及截至2014年及2013年6月
30日止6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來計算。攤薄每股盈利根據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權
益擁有人應佔的利潤計算，而在計算中使用的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當期已發行的普通
股，和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中使用普通股股數一樣，以及假設按零價格行使的購股權和所有
具攤薄效果的潛在普通股都無償轉換成了普通股。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由於尚未行
使之購股權對所呈列基本每股盈利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所呈列之基本每股盈利金
額作出攤薄調整。

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的計算是基於：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盈利：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擁有人應佔的利潤 58,043 81,234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 股份數

股份：
當期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於計算基本每股盈利 3,128,448 3,128,448

攤薄效果－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 1,240

3,128,448 3,129,688

7. 股息

於2014年3月26日，董事會建議向於2014年6月10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
上的股東派付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建議的股息已於2014年
5月29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按於2014年6月10日已發行股份3,128,448,000
股計算，應派付的末期股息為62,569,000港元（折合約人民幣49,799,000元）（含稅）。

於2014年8月28日，董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宣派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每
股1港仙（同期：1港仙）。若按於2014年6月30日已發行股份3,128,448,000股計算，預期應
派付的中期股息為31,284,000港元（折合約人民幣24,833,000元）（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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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貨

期末存貨結餘指本集團在回顧期末的原材料、在製品及產成品庫存餘額。本集團對存貨進
行定期監控。下表載列本集團在本回顧期末的存貨結餘概況以及於所示期間的平均存貨週
轉天數。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原材料 115,370 130,146
在製品 44,430 20,211
產成品 476,199 501,350

635,999 651,707

平均存貨週轉天數(1) 87.7 82.8

(1) 平均存貨等於期初存貨加上期末存貨（減去存貨跌價準備後）除以二。平均存貨週轉
天數等於平均存貨除以銷售成本，然後乘以180或者365。

回顧期內，本集團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減記金額為人民幣12,754千元（同期：人民幣10,154
千元），於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中其被記錄為「銷售成本」。

9.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結餘指我們應向獲授予信用期限的客戶收取的未收賬款。下表載列我
們於本回顧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票據應收賬款總額和所示期間的平均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
週轉天數。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貿易應收賬款 1,232,121 1,159,667
減值 (41,775) (18,847)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190,346 1,140,820
票據應收賬款 149,380 127,392

1,339,726 1,268,212

平均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週轉天數(1) 141.0 102.7

(1) 平均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等於期初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加上期末貿易及票據應收賬
款（扣除撥備前）除以二。平均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週轉天數等於平均貿易及票據應
收賬款除以收入，然後乘以180或者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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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續）

下列是在本回顧期末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基於交易日期和扣除撥備後。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3個月內 799,460 787,893
4至6個月 218,389 234,106
7至12個月 134,416 84,184
1年至2年 33,958 9,357
2年以上 4,123 25,280

1,190,346 1,140,820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指來自貨物銷售的應收所得款項。我們與客戶之間主要通過信用交
易，但新客戶一般需要提前支付。信用期限一般介於30至180天不等。我們尋求對未結清
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控，並已建立一個信用控制管理系統以將信用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
理人員定期覆核逾期結餘。鑒於上述情況及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與大量分散客戶有關，信
用風險的集中度並不高。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及無抵押。

下列載列本回顧期末本集團應收票據的到期情況。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6個月內 149,380 127,392

於2014年6月30日，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相若，這主要是其短期
性質使然。

10. 貿易應付賬款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回顧期末貿易應付賬款總額和所示期間的平均貿易應付賬款週轉 
天數。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貿易應付賬款－第三方 479,040 501,965
貿易應付賬款－關聯方 12,506 8,387

491,546 510,352

平均貿易應付賬款週轉天數(1) 68.2 57.8

(1) 平均貿易應付賬款等於期初貿易應付賬款加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除以二。平均貿易
應付賬款週轉天數等於平均貿易應付賬款除以銷售成本，然後乘以180或者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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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賬款（續）

下列是在本回顧期末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基於交易日期。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3個月內 482,217 498,434
4至6個月 3,856 5,783
7至12個月 4,614 1,596
1年至2年 407 4,034
2年以上 452 505

491,546 510,352

於2014年6月30日，貿易應付賬款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相若，這主要是其短期性質使
然。

11. 計息貸款及借款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合約利率(%) 到期期限 千人民幣 合約利率(%) 到期期限 千人民幣

流動部份

銀行貸款－有抵押1 基本利率*+1.90 2016年4月 44,764 – – –
銀行貸款－無抵押 － － － 4.98 2014年4月 30,000
銀行透支－無抵押 － － － 基本利率*+2.30 按要求 17,117

合計 44,764 47,117

1 有抵押銀行貸款包括一筆英鎊4,264千元（折合人民幣44,764千元）的貼現貸款，乃因
貿易應收款項讓售而產生。該筆貸款按浮動利率，即基本利率另加1.90%計息。一旦
回收已讓售的貿易應收款項，該筆貸款即須償還。

* 「基本利率」指英格蘭銀行基本利率。

於2014年6月30日，計息貸款及借款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相若，這主要是其短期性質
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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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折

市場回顧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呈持續復蘇趨勢，美國經濟增長強勁，歐元區復蘇趨於穩
定，而新興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期今年全球經濟增
長速度將為3.4%，低於其在今年4月份預期的3.7%，但仍好於去年的3.0%。

回顧期內，中國政府繼續加快結構調整步伐。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與同期比較增長7.4%，比上年同期回落0.2%。其中，第一季度與同期比較增長
7.4%，第二季度與同期比較增長7.5%。

回顧期內，LED照明市場延續增長態勢。隨著LED照明產品價格不斷下降、技術
漸趨成熟，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LED照明產品市場滲透率持續提升，市場需求
維持高速增長。商業照明、戶外照明以及政府採購等領域對LED照明產品的採購
比例快速提升。然而，LED照明市場集中度低，行業競爭激烈，加上技術發展
進步快，令LED照明產品更新換代速度也同時加快，以致照明企業盈利水平受到
一定壓力。另外，在LED照明產品迅速崛起的同時，傳統照明產品則受到較大衝
擊，市場需求逐漸減少。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調整及改善業務經營，以應對市場的變化。針對管道建設
和市場銷售，本集團堅持國內外雙向發展。在國內，我們繼續拓展銷售管道，通
過增加專賣店數量鞏固重點市場銷售管道，以展櫃、展牆和五金銷售網點形式加
大對鄉鎮地區的滲透力度。回顧期內，本集團專賣店、展櫃、展牆和五金網點數
量持續增長至5,692家。另外，本集團通過組建相關內部事業部，加強工程業務運
作能力，提升工程銷售業績。同時，本集團於2013年中標的節能燈補貼項目，今
年也開始陸續出貨，最大推廣數量為475萬支╱套節能燈管。在海外，我們繼續
增強品牌經銷網點的建設，以提高海外品牌產品銷售。品牌方面，本集團通過贊
助重大體育賽事等方式，繼續鞏固雷士品牌形象。與此同時，本集團於回顧期內
推出多款LED照明新產品，不斷豐富LED照明產品類型，令本集團更能滿足客戶
的多樣化需求。本集團亦透過加強生產成本控制，提高管理效率，以改善我們的
盈利水平。回顧期內，本集團的LED照明產品銷售收入達人民幣512,144千元，較
同期增長82.1%，佔收入總額的比例達到30.1%。另外，回顧期內LED照明產品的
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17.7%上升至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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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

在中國雷士品牌市場方面，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維持37個獨家區域經銷商。於
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獨家區域經銷商共有3,486家專賣店（省會城市覆蓋率為
100%；地級城市覆蓋率為94.04%；縣級市或縣級城市覆蓋率為63.85%；鄉鎮城
市覆蓋率為2.57%)，較2013年12月31日增加187家，該等增加主要集中在縣級和
鄉鎮地區。除專賣店外，獨家區域經銷商還有展櫃、展牆網點共920家，以及五金
網點1,286家，分別較2013年12月31日增加288家和87家。因此，於2014年6月30
日，獨家區域經銷商共開發了5,692間有效網點。除繼續擴充網點外，本集團也逐
步加強集團內部事業部的建設以挖掘工程渠道的潛力。回顧期內，雷士品牌產品
的中國銷售總額達人民幣978,246千元，較同期增長6.9%。LED照明產品銷售額達
人民幣446,077千元，較同期增長69.0%，佔雷士品牌產品中國銷售收入45.6%。
與此同時，其他傳統照明產品銷售額在需求減少下錄得不同程度下滑。

在中國非雷士品牌市場方面，本集團主要為節能燈企業提供節能燈管、配件等產
品。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螢光類照明產品因受LED照明產品衝擊，以致市場價格
和銷量都受到影響，但通過加強生產管理及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後，毛利率有所提
高。

在國際雷士品牌市場方面，本集團繼續加強雷士品牌產品，特別是LED照明產品
的推廣力度，以及工程管道的開發，並且加大對新興市場的投資。回顧期內，本
集團著力發展中東、巴西和澳大利亞市場，並開始拓展哥倫比亞和挪威市場。
回顧期內，本集團在海外新增三家專賣店，雷士品牌產品國際銷售總額達人民
幣210,120千元，較同期增長39.6%，其中LED照明產品銷售額達人民幣65,686千
元，較同期增長283.7%，佔雷士品牌產品國際銷售收入的比例從同期的11.4%迅
速提高到31.3%。

在國際非雷士品牌市場方面，本集團主要以ODM形式為國際知名照明企業提供節
能燈、節能燈管及配件產品。回顧期內，因受到LED照明產品的衝擊，本集團大
客戶訂單略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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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研發及設計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加強產品研發，並針對市場需求，推出多款室內外LED照
明產品，豐富了LED照明產品的種類。本集團的研發工作在著重提升工業設計水
準和產品品質的同時，亦加強成本控制，以全面有效地滿足商業客戶對光品質的
高標準要求。同時，本集團不斷改進驅動控制設計，增強產品綜合性能和可靠
性。針對戶外產品，本集團採用智慧化控制系統對戶外燈具的控制系統進行整合
完善，實現工程應用的新突破。回顧期內，新申請專利有16項，實際獲批授予專
利有46項。回顧期內，本集團研發項目的投入金額為人民幣25,781千元，佔本集
團收入的1.5%。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設計及研發人員達482人，其中重慶研發中心有398
人，剩下人員分佈在其它各生產基地。

品牌推廣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品牌宣傳策略是在不斷提升和鞏固雷士品牌在國內知名度的
同時，亦積極回應和推動雷士照明品牌國際化，提升品牌在全球領域內的影響
力。本集團繼續通過廣告投放、媒體報導、公關活動、參與國際知名體育賽事等
一系列方式進行品牌推廣，有效提升雷士品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如通過冠名贊
助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國際游泳聯合會世界跳水系列賽，進一步擴大雷士品牌在
國際市場的品牌影響力。

回顧期內，雷士品牌繼續獲得各界的廣泛認可，榮獲中國輕工業聯合會頒發的
「財政能力百強企業」、「中國輕工業研發創新先進企業」和「中國輕工業電子商務
先進企業」三項大獎，實力備受肯定。同時，雷士集團在第三屆行業風雲榜中，
雷士品牌獲評「最具影響力品牌」，顯示了雷士品牌在照明行業的領導地位。2014
年6月，雷士照明以人民幣107.43億元的品牌價值繼續領軍國內照明行業，並獲評
為「中國行業標誌性品牌」，也是中國照明行業唯一獲此殊榮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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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位置及雷士品牌與非雷士品牌銷售劃分的收入

下表載列按地理位置及雷士品牌產品和非雷士品牌產品劃分的銷售收入及各項目
的增長率。我們的非雷士品牌產品主要由ODM產品組成。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增長率

千人民幣 千人民幣

來自中國的銷售收入
雷士品牌 978,246 914,797 6.9%
非雷士品牌 136,634 209,246 -34.7%

小計 1,114,880 1,124,043 -0.8%

來自國際的銷售收入
雷士品牌 210,120 150,478 39.6%
非雷士品牌 378,207 413,999 -8.6%

小計 588,327 564,477 4.2%

合計 1,703,207 1,688,520 0.9%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外包生產成本、直接和間接勞工成本及間接費
用。本集團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鐵、鋁及合金、螢光粉、玻璃管、電子元器件以及
LED封裝芯片等。外包生產成本主要包括採購其他製造商生產的、用於我們的產
品生產的半成品以及成品的成本。間接費用成本主要包括水、電、折舊和攤銷以
及其他。下表列示銷售成本的組成：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佔收入
比例(%) 千人民幣

佔收入
比例(%)

原材料 979,959 57.5% 986,222 58.3%
外包生產成本 104,812 6.2% 100,920 6.0%
勞工成本 153,448 9.0% 155,034 9.2%
間接費用 83,411 4.9% 92,355 5.5%

銷售成本合計 1,321,630 77.6% 1,334,531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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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銷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從79.0%降至77.6%，相應地毛利率從21.0%
上升到22.4%，主要受LED照明產品毛利率的改善及產品結構變動所影響。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指銷售收入減去銷售成本後的淨額。

回顧期內，實現銷售毛利為人民幣381,577千元，較同期上升7.8%，銷售毛利率從
21.0%上升至22.4%。各分部的毛利及毛利率列示如下：

(i) 下表載列各產品分部（燈具、光源和照明電器）的毛利和毛利率：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 千人民幣 (%)

燈具產品 258,878 23.8% 214,663 23.8%
光源產品 103,002 20.6% 116,239 17.8%
照明電器產品 19,697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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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表列示所示期間的按地理位置及雷士及非雷士品牌的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4年 2013年

千人民幣 (%) 千人民幣 (%)

中國銷售產生的毛利：
雷士品牌 245,039 25.0% 214,908 23.5%
非雷士品牌 19,455 14.2% 24,782 11.8%

小計 264,494 23.7% 239,690 21.3%

國際銷售產生的毛利：
雷士品牌 46,326 22.0% 36,592 24.3%
非雷士品牌 70,757 18.7% 77,707 18.8%

小計 117,083 19.9% 114,299 20.2%

合計 381,577 22.4% 353,989 2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我們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商標許可費、租金收入、銷售廢料收益、政府補
助及利息收入等（其他收入及收益的組成請參照本公告第11頁之中期簡明合併財
務報表附註3）。同時我們收到各種作為稅收補貼以及鼓勵進行科技研發和擴大節
能燈產能的政府補助。這些政府補助由相關機關酌情發放，未必屬於經常性。另
外，我們許可有限的中國照明產品製造商使用我們的商標進行銷售，並收取被許
可人年營業額的百分之一至三作為商標許可費。回顧期內，其他收入及收益較同
期下降0.1%至人民幣43,718千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我們的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運費、宣傳和推廣費、員工成本和其他。其他包
括辦公費、報關費、保險費、交通費、折舊和攤銷、顧問費和其他雜項費用。

回顧期內，我們的銷售及分銷費用較同期上升45.6%，達人民幣175,786千元，該
增長主要是架構調整及人員增加導致的人工費增長以及廣告宣傳費的上升。我們
的銷售及分銷費用佔收入的比例由7.1%升至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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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主要包括員工成本、攤銷和折舊、研發費、辦公費用及其他。其他主要
包括稅項、審計費、其他專業費用、壞賬撥備和其他雜項。這些稅項主要包括與
我們的行政部門有關的土地使用稅和印花稅。

回顧期內，我們的管理費用較同期上升17.5%，達人民幣152,809千元，該增長主
要是人工費及壞賬準備的增加。我們的管理費用佔收入的比例由7.7%升至9.0%。

其他費用

我們的其他費用主要包括出售物業、廠房、設備及廢料的損失、捐贈支出和其他
雜項。

財務費用

我們的財務費用為銀行貸款利息及其他利息支出。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本項反映回顧期內本集團在聯營公司中享有的淨利潤或承擔的淨虧損份額。

所得稅支出

回顧期內，本集團所得稅支出較同期下降20.4%，至人民幣23,511千元，該下降主
要是由於稅前利潤減少所致。

本期利潤（包括非控制性權益應佔部份）

由於上述因素，回顧期內，我們本期淨利潤（包括非控制性權益應佔部份）為盈利
人民幣71,022千元。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回顧期內，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為人民幣769千元，此收入主要是以外幣
計價的本公司及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換算造成。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本期利潤

由於上述因素，回顧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本期利潤為人民幣58,0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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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控制性權益應佔的本期利潤

回顧期內，非控制性權益應佔的本期利潤為人民幣12,979千元。

流動性

淨流動資產及營運資金的充足性

下表列示我們於本回顧期末的流動資產、流動負債及淨流動資產。

2014年 2013年
6月30日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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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有因授信而提供給銀行的擔保合計人民幣55,000千元。
除此之外，本集團不存在其他重大或有負債。

資本承諾

於2014年6月30日，我們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諾為人民幣12,188千元。

除了上述資本承諾以外，我們於本回顧期末，有以下經營租賃承諾。

經營租賃

作為承租方，我們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辦公物業，租賃期限為1至5年。
訂立該等租約並無使我們受到特別限制。於本回顧期末，根據不可撤銷的經營租
賃，我們未來5年最低應付租金總額為人民幣20,884千元。

作為出租方，我們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廠房及辦公室，租賃期限為1至5年。租
賃條款一般要求承租人支付押金並根據當時市場情況定期調整租金。於本回顧期
末，根據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我們的未來5年最低應收租金總額為人民幣4,650
千元。

未來展望

本集團計劃將按截至2013年12月31日之年度報告披露的未來展望開展其業務。但
鑒於如下文標題為「期後事項」中所描述的有關罷免吳長江先生本公司首席執行官
職務和擬罷免其本公司執行董事職務的情形，本集團業務及財務狀況將受掣於高
度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為該等因素部份取決於上述情形在未來的發展。

期後事項

本公司近期獲悉有關本公司前首席執行官、現執行董事吳長江先生的若干不當行
為，特別是吳長江先生最近告知董事會多數成員，其於2012年代表本公司的附屬
公司惠州雷士與他的三家關連公司各簽署一份許可協議，授予這三家公司使用雷
士品牌的權利，為期20年。董事會的多數成員對該等許可協議的存在並不知情，
董事會亦未批准、授權或追認任何該等協議的簽署。

就此，本公司董事會於2014年7月25日作出澄清公告，說明除已經明確列於公告
中的4家公司以外，本公司從未向任何其他公司或個人授權使用雷士商標或品牌。
此外，本公司於2014年7月31日，公告本公司董事會於2014年7月30日決議通過了
包括經銷商、代理商、品牌授權管理辦法在內的三項內部政策，以供相關相對方
參考並審慎行動。



28

2014年8月8日，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並發佈公告，罷免吳長江先生的本公司首席執
行官職務，並任命王冬雷先生擔任本公司臨時首席執行官。同日被罷免的本公司
副總裁有三人，其中包括吳長江先生胞弟吳長勇先生。鑒於吳長江先生的不當行
為，使人質疑其繼續履行本公司執行董事職責的適當性，因此董事會提議召開臨
時股東大會，以罷免吳長江先生在本公司執行董事的職務。董事會同時任命肖宇
先生和熊傑先生作為新的執行董事，並決議成立緊急事務處理委員會（有關緊急
事務處理委員會的描述請參照本公告第32頁）。

考慮到上述決定對本公司股價可能造成的影響，2014年8月11日，本公司向聯交
所申請停牌。

隨後於2014年8月13日，本公司向其股東發出臨時股東大會通知及通函，通知審
議罷免吳長江先生本公司董事職務及其在任何董事會下屬委員會職務的臨時股東
大會將於2014年8月29日召開。

2014年8月14日，本公司發佈公告，向股東匯報本公司最新情況。由於吳長江先
生及其支持者無理拒絕執行董事會決議並拒絕向董事會授權代表交出本公司萬州
工廠的控制權，因此本公司位於萬州的工廠於2014年8月8日起暫停運營，當地政
府已介入。鑒於上述原因，本公司亦通知有關銀行，暫停萬州工廠銀行賬戶，雷
士照明（中國）的銀行賬戶以及惠韘搇チ嚿 啜蕶蠑鞤韗鞤蘱𣾂韘c𡏭憷 韙㩋豶齂銛鞥矔 售𨃩韗蠽 莛鞤 莥袪 闥貚蠽隳 唱觧 售𤺧 莥袪 鞤齈蠽隳 堆韗c㓤 燽鏒隳覶 啜蕶譠袪 麈蕶譠袪 譗韗蠽隳 唱贇潻 瀌鵓隳覶 啜蕶ッ袪 麈蕶ッ袪 韗蠖嶅蹳鞢チ韙襶韗㢠韙襣韙㠶韘襶韺榢韺顐騑发韙顑贇躨顑b韺榢韺顐韗𧩙韺⻞騑轏韙襶韗㢠韙襣騄弥騅轕騍𡛟韺霵嶅蹳鞢ッ韙鸝韺㯂嶅譗蹳襣韖 啜蕶騊謌顑𦶢騄弥騅轕韙襣韙𩓙韙襶𨅯螾鮟譠餼鞢謟 啜蕶ッ莦鑘欞㞾鞤驨韗U顐顤𨅯螾鑘タ𣸯ヂ麐鸗ソ慐豷鞤鸗ヅ虨譣P鸕韡𪊴チ讎𢅳𦒍譨贇躨顑b韺榢韺顐騄澟韙S啤譪蕶キ麆袪 豷U韖豶貚轙韗鞤韗蠽 𧩙轖弥𩗴𡏭竩鱒𧄍韖鴹竃騅飉 鞢チ蠰餼襣鞥薐贇袪騄覹騍贉𦦵㴝屠鑘顤䕕鞤驨韗澟𨅯螾鑘欞餼鞢チ韙韙𪎩韙顐騊R騑ッ蚷譠贆ビ韺㯂鎿譗 韡𡏭穽愇躘嶅蹳贇髍騄哣𦦵𥕥韗㢠鞢顑騏譝鑘鬕⻖鱺瑓韺豷孴躆 𧄍鞤韗蠽 啜莇动貚𩅰韘襶𨅯螾騄贙㓤 曘顑𨅯螾韺蘾𨰰韡騄覹𨅯⻞ソ帮𢁉鸝虋 售 莥袪 銛鞥矔 埤鞤虋鞤鸕飀榢𨯩P鸝鞤驨韗澟𨅯螾鑘欞餼騇𢳂韙襶韗㢠騇j啜蟊鵓隳覶 啤鞤躘发鞥𥕥韗�顑b韺榢韺顐韺钀贇螪𩓙莛譗襣欏 贉趬鞢譠蚺濸韺驫騑�鞥韺鯃 瀁飉韗搇韺㩧蕶ツ榢㵎燽轑𧄍鞤鯃 曛𥐰豶蘹蘱𦶢韗誯韖豶豷⻞ソ帮𢁉鸝虋 售 莥袪 銛鞥矔 售𤢂 哣 譠弥𩓙徃襶P弥Xソチ讎顑𢁉韗澟 蠖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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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我們面臨下述各種市場風險。我們的風險管理策略旨在將這
些風險對我們財務業績的影響降至最低。

外幣風險

我們承受貨幣交易風險。交易風險因運營單位以其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行銷售
而產生。我們的中國公司向海外客戶銷售產品多以美元進行。因此，我們面臨美
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的風險。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對外匯訂立對沖安
排，並且無因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令我們營運或流動資金出現任何重大困難或負面
影響。

商品價格風險

我們承受原材料價格波動的風險。原材料價格受全球及地區性供求狀況的影響。
原材料價格的波動可能對我們的財務業績產生不利影響。本公司未簽訂任何商品
衍生工具以對沖潛在的商品價格變化。

流動資金風險

我們通過考慮我們的金融票據、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到期日和預計從運營產生的現
金流量來監控資金短缺的風險。我們的目標是通過使用銀行貸款和其他計息貸款
使資金的連續性和靈活性保持平衡。我們的董事已審核我們的營運資金及資本開
支要求，並確定我們沒有重大流動資金風險。

信用風險

我們的主要信用風險來自於債務人的大量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和預付款、保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我們已訂立政策確保產品出售予有適當信用額度的客戶，且我
們嚴格控制貿易應收款項的信用額度。我們的現金和短期存款主要存於中國及香
港的註冊銀行。我們亦有限制涉及任何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政策。合併財務狀況
表中的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預付款、保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的賬面值、現金和
現金等價物和短期存款反映了本集團就有關金融資產的最大信用風險。我們沒有
其它帶有重大信用風險的金融資產。2013年，我們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訂立
若干一年期保險合同，在其承保範圍內，覆蓋於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
日期間的中國銷售應收賬款不可回收金額的85%及海外銷售應收賬款不可回收金
額的90%，中國銷售的最高賠償金額為人民幣42,000千元，國際銷售的最高賠償
金額為30,000千美元（折合人民幣184,584千元）。我們購買上述保險是為了最大程
度降低我們擴張業務所帶來的信用風險。我們計劃於到期時將該等保險合同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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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派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同期：每
股1港仙）予於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
股東。按2014年6月30日已發行股份3,128,448,000股計算，預計將支付中期股息額
大約為31,284,000港元（折合約人民幣24,833,000元）（含稅）。中期股息將於2014
年12月1日（星期一）前派發。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確保收取擬派的中期股息，股東須將一切
過戶文件及有關之股票於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半前送達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鋪，本公司於香港之股票過戶登記分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僱員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總員工人數約9,235名（於2013年12月31日為8,785
名）。本集團會定期就有關市場慣例及個別僱員的表現檢討僱員薪酬及福利。除支
付基本薪金外，我們的僱員也享受其他福利包括社會保險、員工公積金計劃、酌
情性獎勵及購股權計劃。

收購、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回顧期內，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了守則所載的原則和守則條文。然而，
自2014年8月8日起，吳長江先生被免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職務，而王冬雷先生獲
委任為臨時首席執行官。由於王冬雷先生同時擔任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因此，
本公司自2014年8月8日起並不符合守則條文A.2.1.。王冬雷先生的首席執行官職
務為臨時性質，本公司會儘快安排適當人選出任首席執行官職務。除此以外，本
公司已全面遵守了守則所載的原則和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所
有董事作出個別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在本回顧期內已遵從標準守則所載的所有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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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上市規則》的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
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核和督導本公司的財務匯報過程和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
會現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非執行董事林和平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錦燧先
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港衛先生。李港衛先生已被委任為審核委員會的主席。審
核委員會已經審閱並討論了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上市規則》的規定設立薪酬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其主要
職責是制定和審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與架構。薪酬委員會現由五名
成員組成，分別為執行董事吳長江先生、非執行董事朱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錦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港衛先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吳玲女士。王錦燧先
生已被委任為薪酬委員會的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守則規定設立提名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其主要職責是檢
討董事會的架構和組成，就董事的委任、重新委任及繼任提供意見及評估獨立非
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提名委員會現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非執行董事王冬雷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港衛先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吳玲女士。王冬雷先生已被委
任為提名委員會的主席。

戰略與規劃委員會

本公司於2013年7月30日於董事會下設立戰略與規劃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權範
圍。其主要職責是提出和制定公司的戰略發展計畫供董事會審議。戰略與規劃委
員會現由五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非執行董事王冬雷先生、執行董事吳長江先生、
非執行董事朱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吳玲女士和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錦燧先生。
王冬雷先生已被委任為戰略與規劃委員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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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務處理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14年8月8日於董事會下設立緊急事務處理委員會。董事會授權緊
急事務處理委員會，在緊急事務狀態下，代表董事會行使以下職權，包括但不限
於：在遵守適用的法律法規、《上市規則》和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的前提下，
行使內部機構調整、人事任命、商業協議、財務支付等職權，及在聯交所的網站
上代表董事會刊發公告。緊急事務處理委員會現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非執行
董事王冬雷先生、執行董事肖宇先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宏雄先生。

董事任免及資料變更

自2014年1月1日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委任、辭任、退任及資料變更情況如下：

穆宇先生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2014年5月29日起生效。

肖宇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2014年5月29日起生效，並於2014月8月
8日起調任為執行董事。

李偉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2014年5月29日起生效。

王學先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2014年5月29日起生效。

魏宏雄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2014年5月29日起生效。

熊傑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2014年8月8日起生效。

吳長江先生被免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職務，自2014年8月8日起生效。

王冬雷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臨時首席執行官，自2014年8月8日起生效。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港衛先生自2014年5月9日起擔任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票代號：451）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自2014
年7月16日起擔任美麗家園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票代
號：1237）之非執行董事和副主席；自2014年7月23日起擔任中國潤東汽車集團
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票代號：1365）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自
2014年8月5日起擔任萬洲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票代
號：288）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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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聯席公司秘書

甘美霞女士已辭任本公司之聯席公司秘書，自2014年4月1日起生效。梁晶晶小姐
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自2014年4月1日起生效。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上刊發中期報告

本集團經審閱的中期業績將載於本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報告中，
該報告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nvc-lighting.com.cn) 
上刊發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致謝

董事會僅借此機會向本集團之管理層及僱員於回顧期內所作貢獻深表謝意，並衷
心感謝本公司全體股東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匯及用語具有以下涵義。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僅就本公告及地理參考而言，除
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中凡提述「中國」之處均不包
括台灣、澳門特別行政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重慶雷士」 重慶雷士照明有限公司，一家於2006年12月1日在中國
註冊成立的外商獨資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們的直接全
資附屬公司。

「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
報告》。

「本公司」 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2006年3月2日在英屬
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隨後根據開曼群島法律
於2010年3月30日在開曼群島重新註冊為一家獲豁免有
限責任公司。

「同期」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或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
個月（視乎文義而定）。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英鎊」 英鎊，英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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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惠州雷士」 惠州雷士光電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2006年4月29日在
中國註冊成立的外商獨資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們的直
接全資附屬公司。

「HID」 高強度放電。

「江山菲普斯」 江山菲普斯照明有限公司，一家於2006年3月8日在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們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LED」 發光二極管。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

「雷士照明（中國）」 雷士照明（中國）有限公司（原重慶雷士實業有限公
司），一家於2011年11月7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外商獨
資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們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ODM」 原設計製造，根據此種製造，製造商負責產品的設計
和生產，而產品則以客戶品牌營銷和銷售。

「回顧期」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上海阿卡得」 上海阿卡得電子有限公司，一家於2005年9月22日在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們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三友」 浙江江山三友電子有限公司，一家於1994年7月2日在
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們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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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美利堅合眾國，其領土、屬地及其管轄的所有地區。

「美元」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我們」 本公司或本集團（視乎文義而定）。

「漳浦菲普斯」 漳浦菲普斯照明有限公司，一家於2004年5月9日在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們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浙江雷士」 浙江雷士燈具有限公司，一家於2007年9月28日在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惠州雷士持有其51%股
權，餘下的49%股權由浙江同景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承董事會命
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冬雷

香港，2014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吳長江
王冬明
肖宇
熊傑

非執行董事：
林和平
朱海
王冬雷
李偉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錦燧
李港衛
吳玲
王學先
魏宏雄


